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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柯智真

電話：(03)332-2101#7458

傳真：(03)336-9598

電子信箱：1002700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龜山區山頂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10010305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00103053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臺南大學辦理「校

園修復式正義教材施行種子教師培訓研習會」一案，鼓勵

貴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年11月4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00145259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旨揭活動係為廣邀國內高中職教師、學務處及輔導室教

師參與教材施行之培訓，並邀教材編撰小組教師擔任講

師，期能將教材施行方法授予受訓教師，推動至國內其

他高中進行試教。

(二)本培訓相關資訊摘述如下：

１、培訓課程活動時間及地點：

(１)南區基礎培訓課程：

甲、活動時間：110年11月12日(星期五)9時30分至17

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0000774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1/12 09: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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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活動地點：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（特色課程展

示廳）。

(２)北區基礎培訓課程：

甲、活動時間：110年11月19日(星期五)9時30分至17

時。

乙、活動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（技

藝館演藝廳）。

(３)北區教學實務培訓課程：

甲、活動時間：110年12月3日(星期五)9時30分至17

時。

乙、活動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（技

藝館演藝廳）。

(４)南區教學實務培訓課程：

甲、活動時間：110年12月10日(星期五)9時30分至17

時。

乙、活動地點：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（特色課程展

示廳）。

２、參加對象：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，或能支授

校園授課之教育或心理相關人員，每場次實體課程計

40人，及線上課程計40人。

３、報名方式：本活動採線上報名，完成填寫表單內容後

送出，承辦人員回覆確認後始完成報名程序；如有報

名相關疑義，請洽本計畫承辦人。基礎培訓課程即日

起至110年11月10日(星期三)完成報名；教學實務課程

即日起至110年12月1日(星期三)完成報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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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報名課程並全程參與，每場課程將核予6小時研習時

數。完成基礎課程及教學實務課程者，授予種子教師

資格，可在任教學校開設或他校支援課程。

三、請貴校惠允出席之教師於課務自理原則下核予公（差）假

登記。

四、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，請出席人員配合

落實自我健康監測，除用餐、飲水外，應全程佩戴口罩並

維持社交距離，且為配合測量體溫等防疫措施，請提早抵

達會場，並於報到時繳交「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

聲明書」。

五、本案承辦單位及承辦人：國立臺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助

理林小姐，(06)213-0016，0910-397485，或寄至信箱

lingteckjia98@gmail.com。

六、檢附旨揭研習會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

92


